附件1
潍坊市“百家卫生院 千家卫生室”
大提升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制定全市“百家卫生院 千家卫生室”大提升行动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在镇级，持续开展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甲等乡镇卫生院等级评价工作，2026年年底前实现“百家卫生院”大提升。在村级，2024年重点改造提升薄弱村卫生室998处，2026年年底前，全市按人口规划设置的村卫生室普遍实现“五有三提升”。
二、百家卫生院大提升
（一）建成30家县域医疗服务次中心。2025年年底前，各县（市、区）根据年度建设任务，高标准建设县域医疗服务次中心。

（二）建强15家中医特色卫生院。2026年年底前，全市至少完成15家中医特色卫生院建设任务。各县（市、区）根据市卫健委分配任务确定各自建设数量。每个中医特色卫生院至少培育1个中医优势专科，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高级职称中医类别医师到中医馆定期坐诊指导，每周不少于1次。

（三）打造50家特色专科卫生院。2026年年底前，全市打造儿科（儿童保健）特色卫生院、康复特色卫生院、医养结合特色卫生院、耳鼻喉或眼科特色卫生院、疼痛特色卫生院各10家。每个县市至少确定6家（每区至少确定1家）卫生院分别做强儿科（儿童保健）、康复、医养结合、耳鼻喉或眼科和疼痛特色专科。

三、千家村卫生室大提升
（一）改造提升村卫生室。2024年年底前，完成998个薄弱村卫生室改造提升；2025年年底前，不少于2500个村卫生室实现“五有三提升”；2026年年底前，全市按人口规划设置的村卫生室普遍实现“五有三提升”。
（二）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对照《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2022年版）》，开展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效果评价。高标准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房屋面积（含厕所）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2025年年底前，各县（市、区）40%以上村卫生室达到服务能力标准。

（三）全面改善诊疗环境。在全市村卫生室全面推行“6S”管理，开展服务环境整理、整顿和清洁，切实改善环境卫生。健全完善制度，规范诊疗行为，优化服务流程，保障群众就医安全。

（四）加强村卫生室医保定点协议管理。2024年年底前，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开通医保联网结算，实现“应纳尽纳”“应联尽联”。

四、完善保障措施
按照省、市统筹，县级政府落实建设主体责任的要求，抓好组织实施工作。县级政府要切实落实投入责任，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顺利实施。各县（市、区）要按照确定的建设名单，全面提升机构服务能力。各级政府投资的设施设备纳入国有资产监管范围，对政府补助购置的村卫生室基本设备由乡镇卫生院建账登记，统一管理，村卫生室使用。各县(市、区)要加强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药品使用等监管。


附件2
潍坊市乡村医生综合能力全覆盖培训
三年行动方案
自2024年起，在全市开展乡村医生综合能力全覆盖培训三年行动，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全市乡村医生综合能力全覆盖培训，使每名村医能够掌握至少60种农村常见、多发及传染性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掌握10项以上中西医适宜技术（含妇幼）。

二、培训内容

围绕乡村医生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临床基本技能和操作技术，中西医适宜技术，检查检验指标解读、检查检验设备使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传染病防控与处置），合理用药和药品存储，院前急救，社区和个体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全科医学问诊、沟通和生活方式干预技巧，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品保障和人口发展政策法规等。

三、培训范围、方式和时间安排
（一）培训范围。全市村卫生室在岗乡村医生。

（二）培训方式。采取个人自学和辅导带教相结合、线上和线下培训相结合、理论学习和技能操作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培训。其中，乡村医生个人自学阶段，利用临床教材、网络教育（中国继续医学教育网https://www.ncme.org.cn/training- center）等资源，重点加强医学理论和基本技能学习。   
（三）时间安排。2024-2026年。其中，个人自学实行年度全员参与、全员覆盖、逐年提升；辅导带教和集中学习实行分年度、分批、分课时和内容推进。

四、主要任务

2026年年底前，实现全市村医队伍线上线下培训全覆盖，培训周期内带教学习、跟班学习和技能操作至少60学时（可分段进行）。全市在岗村医实现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全覆盖，每名村医掌握4类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探索建设“1＋N”的适宜卫生技术评价推广体系，在市级设立1家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县级医疗机构建设不低于8个适宜卫生技术推广基地，提升乡村医生适宜技术掌握运用水平。

五、严格考核

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结业考核。

（一）平时考核。平时考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考核内容由线上教学团队实施，主要考核线上学习完成率、学习过程参与（活跃）度、单元学习成绩等；线下考核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主要包括线下集中教学出勤情况、单项技能考核、学习态度及综合职业能力提高等。考核成绩计入年度考核总分。

（二）年度考核。在每个培训年度11月底前，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培训的乡村医生年度综合考核成绩报市卫健委基层科备案，年度考核合格后方能进入下一年度的学习培训。

（三）结业考核。在省、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导下，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包括与乡村医生日常岗位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考试和实践技能考核两部分。没有达到规定学时或考核不合格的人员，3个月内安排补修和补考。

附件3
潍坊市“千名医护进乡村”活动方案
    根据《山东省“万名医护进乡村”活动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全市“千名医护进乡村”活动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千名医护进乡村”活动，建立梯次帮扶工作机制，每年组织不低于1千名医务骨干下沉基层、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其中下沉到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帮扶人员分别不低于300人、300人、400人。

二、帮扶模式
（一）城市三级医院帮扶县级医院。由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原则上帮扶团队由医师、护士和医技科室人员（含药师、技师等）组成，每个团队至少6人，每次派驻时间不少于1年。一个帮扶团队原则上由同一家帮扶医院选派，全市每年选派人员总数不低于300人。三级医院帮扶团队除在县级医院帮扶工作外，还应采取“3331”工作模式到中心村卫生室设立名医基层工作站，即组织医师、护士、药师3人帮扶小组，采取巡诊、带教、授课3种方式进行帮扶，每月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天。
（二）城市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帮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县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安排城市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选派医务人员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帮扶，原则上帮扶团队由医师、护士和医技科室人员（含药师、技师等）组成，每个团队至少5人，每次派驻时间不少于1年。一个帮扶团队原则上由同一家帮扶医院选派，全市每年选派人员总数不低于300人。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中心村卫生室设立名医基层工作站，2024年年底前，实现乡镇卫生院名医基层工作站全覆盖。

（三）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帮扶村卫生室。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统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做好支援村卫生室工作，选派人员执业范围为全科、内科、中医等为主，主要通过派驻、巡回诊疗、业务技术帮扶等方式开展。全市每年到村帮扶人员不低于400人，其中派驻人员不低于50人。

三、重点任务
（一）签订对口帮扶责任书。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协调、指导帮扶单位与受援单位签订对口帮扶责任书，作为考核对口帮扶工作落实情况的依据。
（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帮扶单位要重点加强受援单位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等学科建设，提升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能力。同时，要帮助受援单位健全规章制度，完善诊疗流程，改进医疗质量，推进受援单位管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组织成立“银发医疗服务队”，引导离退休老专家深入基层，开展送医下乡服务活动。
（三）加强人才帮带培养。根据受援单位医疗技术发展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提升受援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培训情况及时在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信息系统中填报。优先安排受援单位医师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符合条件的业务骨干医师参加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计划地为基层打造稳定、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医疗机构做好衔接，落实好帮扶任务。对口帮扶协议（盖章后扫描）应按年度上传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信息系统备案，未按时备案的不予认定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二）加强人员管理。帮扶单位要按规定落实派驻人员的工资、绩效、补贴、职称晋升、岗位聘用、提拔任用、评先评优等方面待遇。受援单位要为派驻人员日常生活和开展帮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严格落实日常考勤、请假备案管理责任。帮扶单位要根据考核鉴定结果和日常管理、检查情况对派驻人员工作情况进行审核、公示，切实保证考核鉴定、审核公示结果客观公正。
（三）加强督导检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对所辖医疗机构派出人员、接收人员帮扶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抽查报到到岗、日常在岗及工作开展等情况，并及时通报。检查抽查情况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日常评价内容，对于无正当理由脱岗2次（含）以上的派驻人员其考核结果认定为不合格。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年12月10日前将活动工作总结报送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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